
立法会十四题：「香港应否申办２０２３年亚洲运动会」公众咨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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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为今日（十月二十日）在立法会会议上甘乃威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

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 

 

问题： 

 

  民政事务局于上月公布「香港应否申办２０２３年亚洲运动会」公众咨询文

件（咨询文件），向公众简介主办亚洲运动会（亚运会）的潜在成本和效益。就

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鉴于近月建造材料的价格高企致建造成本上涨，政府现时预计用作亚运会

比赛的场馆（包括现有政府及非政府设施和已研究或规划的体育馆）的改建、提

升或建造工程的成本，在施工期间将会较按现时的水平计算的成本增加多少； 

 

（二）当局将会为在咨询文件提及的３５个比赛项目的建议比赛场地进行甚么临

时改装或提升工程，当中有多少个场馆需加建座位，以及每个该等场馆分别会加

设多少个永久或临时的座位；该等座位在亚运会后需否拆除；若然，每个场馆拆

除的临时座位数目和涉及的拆除费用分别为何； 

 

（三）当局预计第（二）项的各个场馆（包括咨询文件附件Ｂ及Ｃ所列场馆）在

亚运会后的用途为何，并按场馆名称列出其用途及将会供哪些团体或体育项目使

用； 

 

（四）咨询文件附件Ｃ所列每个运动场馆原定的施工、竣工及启用的时间分别为

何，以及预计在香港成功申办亚运会后，会否更改该等时间；若会，详情为何； 

 

（五）鉴于咨询文件提及将以规划中的启德多用途体育馆作为亚运会的主要比赛

场地，政府预计该体育馆将包括多少个分馆，每个分馆能容纳多少名观众，以及

可提供的座位总数；该等场馆的座位及设备与原本的计划有何分别；除启德多用

途体育馆外，咨询文件附件Ｃ中所列的运动场馆分别能提供多少个座位； 

 

（六）预计兴建选手村的费用及地价为何；及 

 

（七）当局会以何准则评估公众对申办亚运会的意见；当局会否因大部分公众不

支持申办亚运会而决定不申办亚运会？ 

 



答复： 

 

主席： 

 

  民政事务局在九月底开始了就香港应否申办２０２３年亚运会的公众咨询。

响应立法会议员和市民认为原订六周咨询期太短的意见，民政事务局已把咨询期

延长四周至今年十二月一日，即总共有两个半月的公众咨询。另外，本局已于十

月八日就香港拟申办２０２３年亚运会的财政影响向立法会民政事务委员会提

供更详尽的数据，包括预计运作开支、直接资本开支、预计收入和创造职位的详

细数据。我们希望在这段时间内，社会各界能根据理据和事实作出分析，并踊跃

发表意见。 

 

  现就各项提问回复如下： 

 

（一）民政事务局在咨询文件中胪列的资本开支是按现时的价格水平来计算的。

如市民倾向支持申办亚运，我们会审慎而全面地规划和执行多项工作，包括详细

评估香港如何能符合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对主办亚运会城市在场地设施、住宿、

保安、交通及其它配套设施等各方面的要求及制备开支预算。如香港决定申办２

０２３年亚运会，我们会在提交正式申办文件前向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提交详细的

讨论文件，争取委员原则上接纳本港主办２０２３年亚运会及紧接亚运会举行的

残疾人亚运会所须作出的财政承担，包括按现时价格及二○二三年的预计价格所

作出的财务评估。 

 

（二）在场地供应方面，正如我们在咨询文件中所述，我们建议采取三管齐下的

策略，即（ａ）善用现有的政府及非政府体育设施；（ｂ）扩充及提前兴建已规

划的体育馆以达至举行亚运会的标准；及（ｃ）加快研究可作重建或新建的项目。

上述（ａ）及（ｂ）段的工程（包括现有设施的临时改装工程，以及为符合亚运

会标准而对规划中的新场地进行提升工程，亦即那些为了主办亚运会而规划及推

行的工程／项目）的直接资本开支约为１０５亿元。有关开支用以为３５个比赛

场地（包括租用场地及邻近城市的建议场地）提供所需的各项临时设施，例如临

时座位、传媒工作区、临时洗手间和更衣室、场地布置、指示牌，以及还原场地

等工程。 

 

（三）启德多用途体育馆及其它长远规划项目的用地早已确立用作兴建／重建用

途，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假设以规划中的启德多用途体育馆作为亚运会的主要比

赛场地，我们预计亚运会后，启德多用途体育馆可供不同体育总会、学校，以至

工商团体等作体育比赛及训练用途，例如主场馆可举行大型足球或榄球赛事；副

场馆可举办田径项目或学校运动会；而多用途室内体育馆则适合进行体操、武术



及各种不同球类比赛或活动。除体育盛事外，启德多用途体育馆亦可用作举办演

唱会、展览、表演等其它用途。至于其它新建或重建的设施，则可按其性质作个

别用途，例如新的曲棍球场及重建／重置的网球中心可用作举办高水平的比赛；

而其它室内体育场馆除了举行比赛及训练之外，亦可供市民作不同球类活动等之

用。 

 

（四）按照目前的计划，启德多用途体育馆可望于二○一四年四月动工，目标是

在二○一九年四月供测试启用。至于其它场馆的施工时间表则仍在规划中，有待

进一步研究。若香港成功申办亚运，当局必须在二○二三年之前将所有比赛场馆

的建造或提升工程完成。 

 

（五）根据咨询文件，我们计划于启德多用途体育馆举办田径和体操两个项目。

规划中的启德多用途体育馆将包括一座可容纳５０,０００座位的主场馆、一座

５,０００座位的副场馆及一所４,０００座位的多用途室内体育馆。上述建议规

模并未因我们目前考虑支持申办２０２３年亚运会而有所改变。至于启德多用途

体育馆内的设备，我们的规划一向是以可举办国际性体育盛事为标准。若香港成

功申办亚运，我们只需按个别体育项目当时适用的赛事要求进行一些临时工程，

便可作亚运会比赛之用。 

 

  至于咨询文件附件Ｃ所列其它运动场馆的规模则仍在规划中。根据初步规

划，有关场馆的座位数目（包括固定及临时座位）的预算如下： 

  （ａ）两个新体育馆共约有４,６００座位； 

  （ｂ）一个新运动场约有３,０００座位；及 

  （ｃ）重建／重置的网球中心约有５,０００座位。 

 

（六）主办亚运会须提供设有约３,０００个单位的「选手村」，以接待参赛代表

团。我们仍在考虑选手村的选址及发展模式，现阶段未能提供有关的兴建费用及

地价数据。 

 

（七）民政事务局负责收集及分析从各个渠道取得的意见，除考虑收集得来支持

和反对的意见数字外，也会仔细研究各方理据，以确定民意取向。我们对咨询持

开放态度，亦会认真聆听市民的意见。我们希望在咨询期内，社会各界能根据理

据和事实作出分析，并踊跃发表意见。我们会在咨询期完结后才作出结论和决定。  

 

完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０日（星期三） 

香港时间１５时５０分 


